
证券代码：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13-045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

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1号”文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2）43 号文同意，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雪迪龙”）于 2012年 3月 9日向社会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438.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 20.5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5,133,800.00 元，扣除从募集资金中直接扣减的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5,637,962.8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9,495,837.20 元。公司的募

集资金将应用于环境监测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额 7,265.49 万元）、工

业过程分析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额 4,895.75万元）、分析仪器生产车

间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额 3,928.83万元）、运营维护网络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额

5,611.97万元）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计划投资额 4,939.13万元）的建设。上

述项目总投资 26,641.17 万元，超募资金为 383,084,137.20 元，2013 年 5 月

份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亿元，剩余可使用募集资金283,084,137.2元（不含利息）。 

2013 年 4 月 2 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超募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会议同意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最高额

度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的范围内，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同意在不超过前述最高授权金额的范围内，该 3亿元人民币额度可滚



动使用。公司先后使用 28,000 万元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多款理财产

品，其中部分已到期，截至 2013年 11月 30日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金额为 25,000

万元。  

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所有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利息，不含理财

产品余额）总计为 26,123.6万元。 

二、原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2年3月9日上市后获得的募集资金将应用于环境监测系统生产线

建设项目、工业过程分析系统生产线建设项目、分析仪器生产车间建设项目、运

营维护网络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截至2013年11月30日，以上项

目累计投入资金64,200,560.84元。 

三、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的基本

情况 

该项目选址建设在北京市昌平区南邵镇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东区一期

0303-74-4地块，公司于 2011年 6月 15日取得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土地

使用证编号为京昌国用（2011 出）第 00041 号，使用权面积为 23,280.00 平方

米，使用权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15 日至 2061 年 3 月 8 日。公司的原募投项目即

在此地块进行建设，本次投资为原项目的追加投资项目。 

本项目建筑面积共计 18353 平方米，其中研发楼 6369 平方米，用于专项研

发实验楼和项目前期小批量产业化；办公区 4259平方米，备用车间及仓储区 4258

平方米，设备间 1254 平方米，用于锅炉房、消防泵房及强弱电设备间，地下车

库 2213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9,125.75 万元，其中建筑及装修工程投资

7,740.55万元，研发设备购置费 651.6万元，其他费用 329.25万元，其他费用

主要用于参与项目的人员成本费用支出和一些为完成本项目需要支付的其他会

议、差旅、咨询及资料费。项目投资金额一览表如下图： 

 

 

 

 



序号 项目 金额 比例 

1 建筑、配套设备、装修工程 7,740.55 84.82% 

2 研发设备购置 651.60 7.14% 

3 研发材料费 155.50 1.70% 

4 测试化验加工费 248.85 2.73% 

5 其他费用 329.25 3.61% 

  合计 9,125.75 100% 

四、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的必要性分

析 

为顺应环境监测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公司不断加大对研发部门的投入，

研发项目数量日益增多，原计划建设的研发中心已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需要增

加研发场地和相应设施。 

同时，2013 年以来公司环境监测业务增长迅速。公司目前环境监测生产线

年生产量已达到 1700 套，主要通过加快存货周转及占用其他临时区域实现，原

募投项目之一环境监测生产线项目计划建成后年产量为 645套，预计已难以满足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扩大生产车间及仓储场地，为未来根据

市场需求有效增加产能奠定基础。 

随着环境监测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需求将不断扩大，雪迪龙计划加大包括

研发、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各种投入，扩充各类业务人员数量，进一步扩大公司

规模，也需要增加办公场地及其他基础设施。 

五、公司对项目实施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建设实验楼、办公楼、备用车间和仓储区等基础设施，目的是为更好

地把握当前环保产业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为进一步扩大研发和生产经营规模奠

定基础。虽然环境监测行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市场前景良好，但是一方面目前

市场竞争主体较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随着环境监测要求越来越高，

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可能加快，如果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产品、技术、

管理或战略等原因导致市场拓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不能持续扩大，可能存在本

项目建成后利用率较低的风险。 



七、董事会审议程序及表决结果 

2013年1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

配套项目的议案》，同意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详见2013年12月24日刊登在《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3-043）。 

八、监事会意见 

对此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监事会经审议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扩大

了公司研发场地，增加了公司的办公场地、生产车间、仓储场地及其他基础设施，

为公司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加产能奠定了基础，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方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影响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本议案所列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该意见详见2013年12月24日刊登《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北京雪迪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44）。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发表意见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方向

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及业务经营的需要，本次项目投入使用后可以有效保障公司

近期获批的2013年国家重大专项“固定污染源废气VOCs在线/便携监测设备开发

和应用”研发项目的顺利完成，可以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研发能力，丰富公司的产

品系列，有利于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该独立董事意见详见2013年12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的独立意见》。 

十、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1、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将扩大公司研发场地，增加公司的办公场地、

备用车间和仓储场地及其他基础设施，为公司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扩大生产经

营规模、实现产能增加奠定了基础，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战略。 

3、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有助于提高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没有与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闲置的超募资金投资

建设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同时我们提醒公司和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

拓展达不到预期导致项目建成后利用率较低的风险。 

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详见2013年12月24日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的核查

意见》。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经签字的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投资建设专项研发实验室及生产办公配套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